
貳、非法影印教科書的法律責任

（一）影印是重製的方法之一，未經授權影印教科書，又不符合合理使用的規定時，就是非法重製他 

      人著作的侵權行為。 

（二）非法影印教科書時，學生如果交由影印店代為影印，由於影印店是以影印為業的營利單位，不 

      管影印多少份，金額是多少，只要權利人提出告訴，都必須負擔民、刑事責任。 

（三）如果學生自己從事非法影印教科書的行為，要負民事責任，如果權利人進行告訴，也有刑事責   

      任。對於學生非法影印的行為，提供影印機的圖書館或自助影印店如果知情的話，有可能成為 

      侵害重製權的共犯或幫助犯，在這種情形下，當然也免不掉要負民、刑事責任。

參、解決教科書影印問題的建議

（一）大專院校的教科書比起中小學的教科書來說，確實相當昂貴，就像大學的學雜費比中小學高很 

      多一樣。可是不能用書價昂貴做理由，主張「重製無罪，盜版有理」而理所當然的非法影印， 

      侵害著作人的權利，否則結果還是要自己負擔法律責任。 

（二）要解決教科書的使用問題或許可以嘗試採用下列的幾個方法處理：

      教授及早指定要用的教科書： 

         學校和教授配合，對於所要開的課程和預定使用的教科書或教材提早公布，如果是外文書  

      ，書商可以有足夠時間從國外採購進口，學校也可以統計學生的需求量，跟書商議定比較優惠 

      的價格。

      建立二手書市場或流通管道： 

   學生畢業以後，有時不會再使用教科書了，學校或書商或許可以幫助學生建立二手書的市  

      場或流通管道，減省學生購買教科書的成本。這在外國大專院校，相當普遍。

      學校為學生建立授權影印中心： 

   許多英文教科書都附記有授權影印的價額，註明印一頁多少錢，學校可以為學生建立授權  

      影印中心，與出版商或著作權人接洽建立付費影印的機制，學生需要影印時，如果超過合理使 

      用的範圍，即可依影印的頁數付錢由學校代收，再轉付給出版商或著作權人，形成合法授權影   

      印的制度，著作權人也可以多一筆收入，雙方互蒙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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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副校長在9月6日的共識營，針對如何提升本校研發與產學合作進行簡報。簡報中提到，學術研究的成就，密切關係著一個國家社會的發展。大學的社會責任包括研發解決
全球重要問題的知識，並培養解決問題的人才。同時，大專校院推動產學合作已為趨勢。強化產學合作之價值並提升產學合作對社會經濟之貢獻，應以建置友善之產學合作環境
為要務，引導學校提升其產學績效。
    在共識營的分組討論時間，與會教師針對幾項重要的討論題綱，進行熱烈討論。這些議題包括：如何激勵與協助每系至少成立一個特色研究群？如何激勵與協助每位教師每
年至少主持一件研究(含產學)計畫？本校教師專長分類表的架構與內容是否適宜？本校適合針對哪些類型資料庫成立Dry Lab？可進行哪些相關研究？以及如何激勵與協助研提整
合型計畫、跨校合作計畫。在共識營參與教師的腦力激盪下，提出許多具體建議並凝聚了初步共識。例如：教師專長分類表採用「領域-類別-專長」三層架構，由各學院依據專
業知識加以修訂，彙整成最後的版本。
    在共識營之後，研發處積極安排與各學院的座談，了解各學院對於年底研提整合型計畫的構想。在9月26日與管理學院的座談會，與會老師說明各系的特色，並提出關於推動
研發與產學的意見。其中，關於專利與法律的整合、東南亞服務之問卷分析研究等，都是很好的研究構想，將繼續密切討論。此外，本處已安排9月28日與資訊學院座談，並將於
近期陸續拜訪各學院。同時，曾副校長也安排於9月28日與新進教師有約。在輕鬆的氣氛中分享研究經驗，並鼓勵新進教師研提國科會新進人員隨到隨審計畫。
    本校「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管理系統」自去年底規劃現行系統之修改，讓系統操作更為友善與自動化。第一階段修改之功能已於三月底正式上線使用，目前全校教師幾乎都已
登錄研究成果於系統中。例如：教師可以將發表的TSSCI論文資料登錄於系統中。請各位老師持續登錄各項研究成果，並不吝給予建議。目前教師研習時數與教學評量分數等資料
已匯入系統中。教師可在「報表列印」的「教師成果摘要」功能，看到研究成果摘要以及教師研習時數與教學評量分數等資料。
    在全校教師的努力下，本校論文篇數、產學合作的件數金額以及專利申請的件數持續不斷成長。現階段的努力方向之一是鼓勵教師踴躍研提國科會計畫，包括整合型計畫、
新進人員隨到隨審計畫以及大學生專題計畫。研發處將持續舉辦與各學院的座談會，了解各院系的特色研究群，並促成跨院整合型計畫的研提。研發處規劃在11月初舉辦全校的
產學日與研發日，除了有全校性大型的Workshop，也有各院同時舉辦的相關研發活動。屆時希望各位師長踴躍參與，為提升本校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的能量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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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以「素養」為核心的未來課程，在近年來受到聯合國教育科學

文化組織、歐洲聯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國際組織的重視。本

書作者根據參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洪裕宏教授帶領進行之

「界定與選擇國民核心素養：概念參考架構與理論基礎研究」，包

括由胡志偉、郭建志等研究團隊之理論探究與實務經驗；特別是與

陳伯璋教授、張新仁教授與潘慧玲教授一起進行之《全方位的國民

核心素養之教育研究》，以及後來主持《中小學課程相關之課程、

教學、認知發展等學理基礎與理論趨向之研究》與《k-12中小學

課程綱要之核心素養與各領域之連貫體系研究》等整合型研究成果

，整理成為《素養：課程改革的DNA》一書。  

學卓越計畫已達提升學生主動學習的初步目標

    大學校院實施學習成效不佳學生之預警及補救教學措施，主要目的是期望透過各種機制之建立，提升學生

主動學習意願，「將每一個大學生都帶上來」，顯然計畫執行成效良好，值得繼續經營與推動，及提供其他尚

未施行類似計畫之國家或地區參考。

1.依據研究發現，2006年獲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學校於各面向指標都比未獲補助學校來得優異，可見當初教育部 

  未偏離「擇優補助原則」，顯見已達競爭性經費之效果。

2.理論上，預警學生數應比補救教學學生數多，但根據統計數據顯示，顯然有許多學生雖未達學習預警門檻，     

  卻已懂得主動加強學習，已達提升學生主動學習的初步目標，例如參加證照考試，這在實地訪視及電話訪查   

  已獲證實。

3.為增強學生學習成效，讓每位學生都能擁有自己的學習導師，一旦發現學生學習成效不佳時，立刻為學生進 

  行課業評估，啟動補救教學機制，或轉介輔導系統。此種師生互動及即時輔導模式，對提升預警學生成績及 

  格率功不可沒。

4.「研究生走入教室，翻新課堂模式」、「大學生當小老師，學習動力倍增」、「教學助理讓上課變精彩」高 

  等技職校院教學助理制度經過三年推動後，從研究發現，在教學助理的帶領下，運用多媒體、小組討論、一  

  對一或一對多的輔導、架設網站、校外教學等多元教學法下，已建立「以學生為主體、教學助理居中、老師 

  為輔」的集體互動學習模式，成效良好，值得繼續深化推動，並擴散到未獲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學校。

5.根據資料分析，獲補助學校「教學助理制度」之績效已達顯著水準，其他未達顯著差異之指標，也逐年在進 

  步中，咸信隨著教學卓越計畫的持續推動，未來應可再見到更為具體之成果。而且，最可貴的是，獲補助學 

  校的成效確實已帶動未獲補助學校之改善，已達學習效應及同儕競爭之效果。

對未來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建議

1.獎勵大學教學卓越第一期計畫之預警及補救教學措施，雖至2008年止，獲補助學校預警學生已有70%以上因補 

  救教學後及格，卻仍有約30%學生未達解除預警成績，實屬可惜。建議後續計畫持續深化推動。

2.從研究結果顯示，獲補助與未獲補助學校二組之間仍存有實質上的差異（雖然未獲補助學校並未因無法取得   

  政府之經費補助而停滯不前，仍有明顯及實質之進步），此種差異係起因於獲補助為「教學卓越學校之榮譽 

  感」使然，或是補助經費發揮的實質效果，值得進一步探討。這或許亦可說明，如果政府因教學卓越經費受 

  到排擠而無法再行推動時，學校仍可秉持教學卓越理念，持續改善教學內涵與課程深化。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100/10/5(三)

14:10-16:30

100/10/14(五)

13:10-15:00

100/10/19(三)

14:10-16:30

100/10/26(三)

15:10-17:00

飛雁領行(一)
*重新詮釋我國大學教育目標與功能

提升教師專業能力教學知能系列講座
*揭開黑盒子－專業核心能力的評量

飛雁領行(二)
*如何評鑑學生學習成就

提升教師專業能力教學知能系列講座
*從教師專業能力論課程目標的擬訂與編寫

 *以下活動均核發研習時數

資訊大樓I104會議室

管理大樓M009教室

行政大樓A502會議室

行政大樓A116亞洲講堂

95.02.22  94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訂定
95.03.17亞洲秘字第9501193號函公布

96.10.24  96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2、4、7點條文
96.11.05亞洲秘字第0960007062號函公布

98.08.19  98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2點條文
98.09.01亞洲秘字第0980007811號函公布

100.09.21 100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2點條文

一、亞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本校教師教學經驗與技巧，發展教師專業，以培育優質學  

    生，特制定「教師在職教育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實施方法：

   （一）本校專任老師自進入本校起，每學年必須修習至少12小時在職教育時數。

   （二）各學院（中心）得舉辦專業領域之研習營或研討會。

   （三）教學資源暨教師專業發展中心得舉辦教學相關領域之研習營或研討會，並認定教育時 

         數。

   （四）教師可選擇赴校外參加各相關研習營或研討會，教育時數由各學院（中心）認定。

   （五）各學院（中心）需於活動一週前檢附申請表及相關資料提出研習時數申請，並於活動  

         一週後提供活動資料，俾利教學資源暨教師專業發展中心登錄時數於研習系統。

三、經費補助：

   （一）各學院（中心）舉辦專業領域之研習營或研討會，可申請預算補助。

   （二）教師在職教育以參與校內所舉辦各項研習活動為優先；若參與校外研習活動，可申請 

         補助交通費，每年以補助兩次為原則。

四、經費申請：

   （一）請填具「亞洲大學教師參與校外在職教育交通費申請表」，經所屬單位主管簽具意見 

         後，連同相關資料乙份，送交教學資源暨教師專業發展中心簽辦。

   （二）研習後二週內，請檢附出差申請單、收據、研習證明或教師校外研習時數申請表、研 

         習報告、出差旅費報告表等資料送交教學資源暨教師專業發展中心，俾利辦理經費核 

         銷事宜。

五、各學院（中心）得編列預算並由教學資源暨教師專業發展中心彙整編列預算提撥，並視當年 

    度經費核定預算做適當調整。

六、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